
 

 

证券代码：688230                               证券简称：芯导科技  

上海芯导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7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参与业绩说明会的广大投资者 

时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 16:00-17:00； 

地点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 欧新华；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兰芳云；

独立董事 王志瑾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问答环节： 

1、 请问公司三季度经营状况如何? 整体营收是否达到

预期？公司四季度是否有分红计划和派息政策？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23 年

前三季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2,364.51 万元，实现净利润

6,421.94 万元；第三季度营业收入环比增长 20.02%，净利润

环比增长 16.12%，详细数据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2023 年

第三季度报告》。公司如有分红等相关计划，将按规定及时披

露。谢谢！ 

2、 请问董事长，公司上市以来长期大幅度低于发行价，

存在高发行，超募集，公司不被二级市场说认可的现状，公

司后续有没有提振投资者信心的举措。公司车用系统长期在

实验阶段，有没有期限限制？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股价

在资本市场有良好表现，是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共同愿望，但

股票价格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将继续



 

 

做好经营管理工作，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努力

为投资者创造中长期价值。汽车电子相关芯片的验证周期较

长，公司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谢谢！ 

3、 后续有涉及回购事项吗？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

上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第十一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应当符合公司

股票上市已满 1 年的条件。目前公司符合回购条件，请问公

司何时实施股票回购事宜？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发行社 

会公众股比例为 25%，如果进行回购，公司股权结构将不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社会公

众股的要求，受此限制目前暂无股份回购计划，后续如有回

购计划，公司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谢谢！ 

4、 根据公开的股权激励方案，如果 2023 年业绩无法增

加 15%  是否相关权益公司收回，从而实际净利润会比现在

前三季度公告的增加一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是年初公司依据当时对宏观经济环

境、行业发展状况等形势较为乐观预期下推出的，目的是通

过激励提高公司员工研发积极性，如后续出现业绩增长不及

预期的情形，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并严格按证监会、

交易所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 

5、 请问公司在哪些领域拥有稳固的客户合作关系？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在智能

手机、TWS 耳机、电子烟、智能穿戴、VR、电源管理等产品

应用领域上，不断巩固与现有客户的合作关系，围绕客户的

需求积极开展产品升级迭代与新产品的研发工作。按照公司

战略布局，公司正积极拓展汽车电子、光伏储能等领域,不断



 

 

完善营销体系，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加大新客户开发力度，

提升客户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谢谢！ 

6、 领导您好，公司在回馈投资者方面都做了哪些努

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高度重

视投资者回报，在综合考虑经营情况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等

前提下，公司在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每股派发了现

金红利 0.6 元（含税），总计派发了 5,040 万元的现金红利。

自上市以来，公司两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8,640万元，占 2021-

2022 年两年累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6.93%。公

司积极持续回馈投资者，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向市场传递公

司价值，与全体股东共命运、同前行、向未来。谢谢！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2023 年 11 月 15 日 

 


